


《深圳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（社会公众意见）
	序号
	意见来源
	反馈意见及建议
	采纳情况
	说明

	1
	邮件反馈
liy*@163.com
	第二十三条的第5点，制定行业标准也应该纳入考核的成果指标。
	采纳
	已完善相关表述。

	2
	邮件反馈
122*@mail.sustech.edu.cn
	资助领域能不能再明确一点，海洋高端装备涵盖的内容太多了，应该针对深圳产业情况有倾向的资助。
	解释
	《国家海洋局 财政部关于批复深圳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复函》（国海科字〔2017〕283号）等文件明确“深圳市以推进海洋生物、海洋高端装备产业的产业链协同创新与产业孵化集聚创新为重点”开展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工作。申报指南中将在保障落实国家有关文件要求下，结合深圳海洋产业实际进一步细化资金支持领域。

	3
	邮件反馈
yyz*@163.com
	建议明确一下对项目建设地点是否有要求，是否允许在异地进行部分投资建设。
	采纳
	已完善相关表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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